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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无线局域网应用发展联盟

会员权益

为明确本联盟会员的相关权益以及履行相应的义务，现做如

下说明：

一、 会员类型与产生规则

本联盟会员类型包括：理事单位会员、高级会员、普通会

员和观察会员。相应会员的产生规则如下：

（一）理事单位会员：根据发起单位的意向，有意向的发

起单位和发起单位推荐的成员可以申请、经会员大会决议表决通

过成为首批理事单位会员，后续理事单位会员的增补参照本联盟

章程第四章。

（二）高级会员：符合条件的单位可申请成为高级会员单

位，经秘书处审核，报理事长同意，成为高级会员单位。

（三）普通会员：符合条件的单位可申请成为普通会员，

经秘书处审核，报秘书长同意，成为普通会员单位。

（四）观察会员：符合条件的单位可申请成为观察会员单

位，经秘书处审核，报秘书长同意，成为观察会员单位。

二 、会员权利

本联盟会员享有相应权利：

（一）理事单位会员：

除享有普通会员单位、高级会员单位的全部权利外，

（1）可派一名本单位员工参加理事会并享有选举权、被选

举权和表决权；

（2）可提名理事长、副理事长或秘书长候选人；

（3）提名增补候选理事单位；

（4）可发起建议对联盟下辖一级部或委员会等机构的设立、

撤销和调整，并可提名对应负责人人选；

（5）可发起专项交流会议；

（6）为联盟发展规划和工作方针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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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高级会员单位：

除享有普通会员单位的全部权利外，

（1）可以发起项目立项，并可提名项目负责人；

（2）免费参加联盟策划、组织的交流研讨会议；

（3）在联盟开展的宣传活动中以优惠价格享有展示机会；

（4）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递交成为理事单位的申请；

（三）普通会员单位：

（1）可以授权本单位代表参加联盟组织的各级会议；

（2）可以参加联盟工作组的日常会议，提交文稿；

（3）可以获得阶段性工作文件和正式出版的标准文本；

（4）可以申请联盟认证；

（四）观察会员单位：

（1）经秘书处批准，可以参加联盟工作组的相关会议；

（2）可以申请联盟认证；

（3）观察会员单位有效期 1 年（自申请批准之日起），到

期后可申请继续担任“观察会员单位”或申请成为其他类型会员。

三、会员义务

会员单位履行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遵守联盟章程及相关管理规定、执行联盟决议；

（二）全力维护联盟的权益和声誉，不得从事有损联盟声

誉的活动；

（三）积极参加联盟活动，完成联盟交办的相关工作；对

联盟未公开的信息，在公开前负有保密义务；

（四）理事单位会员在联盟活动的开展中，应较普通会员

单位和高级会员单位承担更多义务，有责任为联盟组织相关活动、

经费筹措提供支持，积极协助联盟组织开展调研、科研、编撰出

版物等工作；

（五）保护联盟机密，保护联盟其他会员的技术机密和商

业机密；

（六）指定专人负责同联盟秘书处联系，以便开展日常工

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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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向联盟按时足额缴纳会费。

四、 会员退会

会员退会的情况与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理事单位会员退会时，应提前 60 天向联盟理事会

提交书面申请，获得批准后应销毁从联盟获得的全部机密信息，

退还从联盟借用的全部有形资产，履行有关手续后终止会员资格，

退出联盟后应继续承担保密义务；

（二）高级会员单位和普通会员单位退会时应提前 30 天向

联盟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，并应销毁从联盟获得的全部机密信息，

退还从联盟借用的全部有形资产，履行有关手续后终止会员资格，

退出联盟后应继续承担保密义务；

（三）会员单位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及相关规定的行为，

经理事会表决通过，予以除名；

（四）会员单位因重大违法违纪被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取消

经营许可，则其会员资格自动取消。

五、其他

本草案为世界无线局域网应用发展联盟内部文件。

世界无线局域网应用发展联盟筹备委员会

2022 年 7 月 18 日


